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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︰官立、資助及按位津貼中學校監／校長  

 

各位校監／校長︰  
 
 
 

校本初中教學語言計劃  

（2024/25 學年入讀中一學生的安排）  

 

 本函旨在通知貴校呈報附件的「校本初中教學語言計劃（2024/25 學

年入讀中一學生的安排）」，並於 2023 年 9 月 15 日（星期五）或之前交回

所屬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，以供本局審閱。  

 

詳情  
 

2. 根據教育局通告第 6/2009 號「微調中學教學語言」，學校必須按預

設的條件 1，根據校本情況專業訂定適切的教學語言安排。在微調中學教

學語言第三周期（2022/23 至 2027/28 學年），教育局會貫徹目前的微調框

架，即繼續按「學生能力」、「教師能力」及「校本支援」三項預設條件，

決定學校在第三周期可享的教學語言安排酌情權，讓學生繼續受惠於微調

中學教學語言安排（微調安排）的成果。詳情見本局於 2021 年 4 月 29 日

發出有關「微調中學教學語言第三周期（2022/23 至 2027/28 學年）的安

排」的函件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微調框架的預設條件包括： ( i )「學生能力」（即學校在每一個六年周期開展前兩年的「中學學

位分配辦法」獲派屬全港「前列 40 %」的中一學生平均數目達到一班學生的 85%）； ( i i )「教師

能力」（採用英語教學的教師須獲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英國語文科第 3級或以上（或已取消的香

港中學會考英國語文科（課程乙） C級或以上／ 20 07至 2011年香港中學會考英國語文科第 3級

或以上），或具備同等認可資歷（例如國際英語水平測試制度（學術領域）第 6級或以上））；

以及 ( i i i )「校本支援」（學校提供支援學生採用英語學習的相關配套措施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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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在微調安排框架下，所有學校均可自行決定採用母語教授所有非語

文科目。若學校能符合「學生能力」條件，便可按本身的情況和學生的需

要作出專業判斷，採用最合適的教學語言安排，例如採用英語教授所有非

語文科目，或採用母語教授部分非語文科目；若學校未能符合「學生能力」

條件，則只可為每一班別／組別學生使用不多於 25%的總課時（不包括英

文科的課時）進行「英語延展教學活動」（若在個別科目進行「英語延展

教學活動」，所佔該科的總課時也不應超過上述的比例），或選擇將全部或

部分該 25%的課時轉化為以英語教授個別非語文科目（即「化時為科」），

以兩科為上限。若學校同時進行「英語延展教學活動」及「化時為科」，

有關合計的課時不可多於總課時（不包括英文科的課時）的 25%。此外，

學校亦可選擇以整個初中學習階段（即中一至中三級）為單位，按循序漸

進的原則，為同一屆別的學生整體分配中一至中三級「英語延展教學活動」

的課時，上限為初中學習階段總課時（扣除英文科課時後）的 25%，以及

為該屆別的學生整體分配中一至中三級採用「化時為科」的科目，上限為

初中學習階段轉化「英語延展教學活動」課時的次數合共不多於六次。  

 

 

4. 學校須一如以往，按校本情況專業訂定第三周期內每個學年的教學

語言安排。若學校在 2024/25 學年的中一每班學生人數上限 2因應「中學學

位分配辦法」每班派位學生數目而有所改變，按前述有關第三周期的安排

的函件，學校可因應其他預設條件（包括教師以英語授課的能力和準備情

況，以及學校的支援措施），專業決定是否維持有關班別／組別的教學語

言安排，讓學校在穩定的教學語言環境下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。為確保教

學效能，教育局會繼續按需要與學校進行專業討論，學校須因應情況檢視

和修訂有關安排。  

 

 

5. 學校教學語言安排的資料將繼續載列在 2023 年 12 月發布的《中學

概覽 2023/2024》內，以個別科目的形式，分別列於「2023/2024 學年開設

科目」及「2024/2025 學年擬開設科目」欄目下，並在「學校特色」之「教

學規劃」下的「全校語文政策」一欄內闡述，以供家長為子女報讀 2024/25

學年中一時參考。學校亦需增加校本教學語言安排資料的透明度，在學校

網頁交代有關細節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中一每班學生人數上限為學校在該學年的「中學學位分配辦法」每班派位學生數目加上兩個

重讀生名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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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  

 

6. 如有查詢，請與所屬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聯絡，或致電本局檢討及

策劃組：  

 

王珮鳳女士（電話：2892 6608）：  觀塘、油尖旺、西貢、屯門、荃灣

及離島  

陳明慧女士（電話：2892 6639）：  灣仔、黃大仙、葵青及北區  

吳凌菲女士（電話：2892 6463）：  香港東、南區、深水埗及元朗  

岑明明女士（電話：2892 6625）：  中西區、九龍城、沙田及大埔  
 

 

 

 

教育局局長  

 

(劉維新       代行 ) 

 

 

 

 副本送：各區總學校發展主任  

 

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 

 


	Letter_MOI Plan_202425_Chi with Annex_Appendix_items I to V
	Letter_MOI Plan_202425_Chi with Annex_Appendix_items I to II
	Letter_MOI Plan_202425_Chi with Annex_Appendix_items I to V.pdf

	Sample MOI Plan_202425_Chi Appendix_items I to V remarkscutePDF



